绿建（节能）专项第二次复审意见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凤凰幼儿园

	设计编号
	2019-290-01
	绿建
	■一星 
□二星
	节能
	■甲类   □65％    
□乙类   □ 50％

	一、建筑专业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3、外墙采用复合材料保温板时，应采用防脱落措施，应与结构同体浇筑（镇政建【2018】161号文）。

第二次复审意见：与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应同体浇筑。


	审查人
	
	强制性条文
	
	日  期

	
	
	强制性标准
	
	


（建筑）专业第二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凤凰幼儿园

	设计编号
	2019-290-01

	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幼儿园出入口应设置供车辆和人员停留的场地，且不应影响城市道路交通（托儿所、幼儿园设计规范3.2.7条）。

第二次复审意见：请提供回复中所提“交警大队“的书面意见，作为设计依据。回复中的“公园场地和道路退让区域”在总图上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？

四、其他

1、请提供政府批准的“初步设计文件及批复”（政府投资条例，第十一条）。
第二次复审意见：回复不符合要求！



	设计人
	赵普玉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王蕾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费跃
	项目负责人：费跃、王蕾
	
	建筑功能
	

	注册师
	费跃
	执业证章号
	3200289-032
	
	
	


